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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乐县房屋征收和补偿工作中心政事权限清单

事项
类别

政事权限
关系

事项名称 主要内容 实施依据 备注

党建

工作

主管部门举
办监督职责

1.确定发展对象名额，审批预

备党员；
2.核准党费。

1.审核把关发展党员流程并审批预备党员；
2.负责核准并管理党费。

1.《中国共产党章程》；
2.《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3.《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中
办发〔2014〕33 号）；
4.《关于印发<潍坊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
理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潍组通字
〔2020〕11 号）。

事业单位自

主管理职责

1.选举党组织领导班子及成
员；

2.发展党员；
3.收取党费。

1.拟定党组织领导班子及成员选举办法并组织实施；

2.按照发展党员流程确定发展对象、确定预备党员并上报；
3.按党费收缴管理规定收取并上缴县住建局机关党委。

1.《中国共产党章程》；
2.《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3.《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中
办发〔2014〕33 号）；
4.《关于印发<潍坊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
理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潍组通字
〔2020〕11 号）。

相关部门综

合管理职责

1.党组织领导班子审批；
2.党组织成员备案管理。

1.县委县直机关工委审核批复党组织领导班子选举请示、选举
结果并备案；
2.组织部门审核党组织成员备案报告并做好党组织成员的日

常监督。

1.《中国共产党章程》；
2.《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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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类别

政事权限
关系

事项名称 主要内容 实施依据 备注

干部

人事

主管部门举

办监督职责

负责所属事业单位人事管理
工作的监督工作

1.主管部门监督所属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工作；
2.主管部门负责受理关于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工作中的违法违
纪行为的投诉、举报并进行调查处理；
3.主管部门负责监督事业单位遵守《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
并对违反规定的情形进行处理。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

事业单位自

主管理职责
负责事业单位内部人事管理
工作

1.建立健全人事管理制度；
2.根据职责任务和工作需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岗位，拟
订岗位设置方案；
3.负责内设机构负责人选拔任用工作；
4.负责与工作人员订立、解除聘用合同工作；
5.负责工作人员的考核、培训；
6.给予工作人员奖励、处分。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

相关部门综

合管理职责

1.领导干部日常管理监督；
2.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年度考
核、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备案工
作；
3.领导班子职数批复备案；
4.内设机构、中层管理岗位设
置批复；
5.在册人员增减监管；
6.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方案批
复备案；
7.发布录用通知文件。

1.组织部门负责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经商办企业、社会
兼职等事项的管理监督；负责对事业单位部分领导班子成员提
出考核意见，研究推荐后备干部；
2.机构编制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负责审核批复领导班子职数、
编制数；负责核准内设机构、中层管理岗位；
3.机构编制部门及人社部门审核批复在册人员增减手续并备
案；
4.组织部门和人社部门按管理权限备案领导班子成员及工作
人员年度考核结果；批复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方案并对拟聘任人
员备案；核准拟录用人员名单，发布录用文件。

1.《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 652 号）；
2.《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3.《关于印发山东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
核办法的通知》（鲁人社发〔2017〕45 号）；
4.《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人社部发
〔2019〕40 号）；
5.《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人
事部令第 6 号）；
6.《关于转发省委组织部、山东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山东省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考核办法的通知>（鲁人社发
〔2017〕45 号）的通知》（潍人社发〔2017〕
16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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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类别

政事权限
关系

事项名称 主要内容 实施依据 备注

收入

分配

主管部门举

办监督职责
审核收入分配方案。 审核年度目标考核奖等收入分配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关于进一步加强事业单位绩效工资管理
全面实施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制度的通知》
（鲁人社字〔2019〕75 号）

事业单位自

主管理职责
拟定收入分配方案。 拟定年度目标考核奖等收入分配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关于进一步加强事业单位绩效工资管理
全面实施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制度的通知》
（鲁人社字〔2019〕75 号）

相关部门综

合管理职责

1.人社及财政部门负责拟订
和落实相关工资待遇；
2.对事业单位薪酬分配、绩效
工资方案备案

1.人社及财政部门负责拟订和落实相关工资待遇；
2.对事业单位薪酬分配、绩效工资方案备案。

1.《转发鲁人社发〔2018〕64 号文件做好
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工资标准
调整和增加机关事业单位离休人员离休费
工作的通知》（潍人社发〔2018〕80 号）；
2.《关于进一步加强事业单位绩效工资管
理全面实施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制度的通
知》（鲁人社字〔2019〕75 号）；
3.《潍坊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潍坊市公务
员工资制度改革实施意见>、<潍坊市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施意
见>和<潍坊市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计
发离退休费等问题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潍政办发〔2007〕8 号）。

财务

资产

主管部门举

办监督职责

负责下属事业单位的财务、政
府采购工作以及国有资产监
管。

1.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建立财务收支制约机制，严格执行
财经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抓好内部监督管理工作；
2.负组织实施国有资产管理的规章制度；
3.按照规定权限审核或审批国有资产配置、使用、处置等事项；
4.组织国有资产清查登记、统计报告；
5.接受财政部门的指导、监督，向同级财政部门报告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
规范工作的通知》（乐财〔2016〕34 号）；
2.《昌乐县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细则》
（乐办发〔2014〕8 号）；
3.《昌乐县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乐财
行〔2014〕2 号）；
4.《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行政事业单位
国有资产管理的指导意见》（财资〔2015〕
9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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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类别

政事权限
关系

事项名称 主要内容 实施依据 备注

事业单位自

主管理职责
负责制定本单位财物资产管
理制度并组织实施。

1.落实财务管理制度；
2.负责本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1.《昌乐县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乐财
行〔2014〕2 号）；
2.《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行政事业单位
国有资产管理的指导意见》（财资〔2015〕
90 号）。

相关部门综

合管理职责

1.审批固定资产购置、处置方
案；
2.负责资产管理和财务管理；
3.负责经济责任审计。

1.财政部门审核批复固定资产购置、处置方案；
2.财政部门在职责范围内对银行账户实施监督管理；做好对政
府采购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3.财政部门负责重大财政政策落实、财经纪律执行等监督检查
工作；
4.审计部门对事业单位经费开支进行检查、审计。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业务

运行

主管部门举

办监督职责
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负责征收与补偿工作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工作。

1. 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
例》；
2. 《山东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条例》。

事业单位自

主管理职责
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本行政区
域内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

研究拟定我县有关房屋征收与补偿的政策、规定，具体承办由
反诬征收部门负责实施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做好房屋征收
与补偿工作的宣传、解释、调解、信访案件调处工作。

1.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
例》；
2.《山东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
例》。

相关部门综

合管理职责

做好房屋征收与补偿的相关
工作。

1.发展改革负责审查房屋征收是否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发展年度计划；
2.财政负责房屋征收补偿资金的落实、筹措、拨付工作；
3.公安负责依法保障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秩序；
4.自然资源和规划负责审核房屋征收工作是否符合城乡规划
和专项规划；
5.市场监管、民政等行政主管部门暂停办理相关手续。

1.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
例》；
2.《山东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
例》。


